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
	經費編列科目
	會計科目說明
	用途說明

	鐘點費(外部)
	因計畫所需擔任授課人員，其為外聘國內專家學者，鐘點費 2,000 元為上限，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，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
半支給 1,000 元
	辦理相關產學合作計畫 (辦理課程、專題指導、實作訓練指導)等，可依照計畫書規劃時數編列鐘點費

	鐘點費(內部)
	因計畫所需擔任授課人員，主辦機關 (構)，鐘點費 1,000 元為上限，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，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 500 元
	辦理相關產學合作計畫 (辦理課程、專題指導、實作訓練指導)等，可依照計畫書規劃時數編列鐘點費

	教材費
	授課講座撰寫或編輯教材，得於該次授課鐘點費 7 成內衡酌支給教材費
	應用於辦理(計畫課程及專題指導)等編輯教材

	出席費
	指委請專家、學者出席計畫相關會議提供專業諮詢意見所支給之出席費，以(次)計費，最高每次 2,500 元
	應用於計畫相關會議活動使用

	審查費
	執行計畫所需辦理各項審查費用，中文每件最高以 1,830 元為上限金額
	應用於執行計畫所需各項審查文件使用

	國內旅費
	執行計畫人員/委員/專家於台澎金馬等地區所需差旅費用
	應檢據覈實報支

	短程車資
	因執行計畫所需之短程市內洽公所需車資(如計程車資、大眾捷運、公車)
	應檢據覈實報支

	租車費
	因執行計畫所需之租車費用
	應檢據覈實報支



